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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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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本公告乃由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自願作出。 

茲提述公司日期為 2014 年 12 月 28 日和 2016 年 1 月 22 日的自願公告，內容有

關（其中包括）公司於埃及當地時間 2016 年 1 月 21 日與埃及電力控股公司（以下

簡稱“埃及公司”）簽署了埃及漢納維燃煤項目有條件性 EPC 項目總承包合同，公司

將以 EPC 項目總承包方式分兩期為埃及公司建造燃煤電站，第一期為 4 台 660 兆瓦

燃煤機組，第二期為 2 台 1000 兆瓦燃煤機組。其中第一期 4 台 660 兆瓦的燃煤電站

EPC 合同總金額不超過 2,240,768,800 美元加上 3,096,217,000 埃及鎊（1 埃及鎊折合

人民幣約 0.826 元）。上述海外項目合同約定附帶生效條件，合同雙方將共同推進

生效條件的達成。 

2016 年 8 月 17 日埃及電力控股公司改變了项目機組組成和容量，向指定公司

簽發了项目投標邀請函,邀請包括公司在內的幾家單位參加漢納維 6000MW 超超臨

界燃煤發電站項目 EPC 總包，公司在 2016 年 11 月與東方電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東方電氣”）組成項目聯營體（以下簡稱“聯營體”，雙方各佔 50%份額）代表

中國重新參與上述項目競標並於 2018年 6 月 23 日取得了埃及公司發布的授標函，

成功中標該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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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埃及漢納維燃煤項目的合同範圍包括 6 台 1000MW 超超臨界燃煤機組以

及配套的煤碼頭的 EPC 總包工程，由聯營體承攬執行。項目的總規模約為 44 億美

元左右。聯營體將盡快與埃及公司開展最終商務及融資合同談判等工作。 

本次項目中標總金額（按公司所佔聯營體權益 50%份額計算）約佔公司 2017

年度營業收入的 18%，公司將按照實際項目執行情況確認銷售收入。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體為《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證券時報》、

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公司相關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體刊登的信息為

準。 

 

承董事會命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鄭建華 

董事會主席 

 

中國上海，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建華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李健勁先生、朱克林先生
及姚珉芳女士；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呂新榮博士、簡迅鳴先生及褚君浩博士。 

 

* 僅供識別 

 


